
臺北市政府 98.01.08.  府訴字第 09870002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徐○○

訴 願 代 理 人　徐○○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7年 9月 17日北市社障字第 09

7396575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為極重度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者，原設籍臺北縣中和市，並接受補助安置於財團法人

○○教養院；嗣訴願人於民國（下同）97年 6月 5日將戶籍遷入本市，委由其代理人徐○○於

 97年 8月 29日檢具本市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案經原處分機關依法審查後，以 97年 9月 17日北市社障字第

0

9739657500號函核定訴願人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標準中之百分之七十五之

補助資格，並自 97年 8月 29日起至 98年 12月 31日止按月核撥新臺幣（下同）1萬 5,000元

【惟

 因 97年 8月份自申請日起算，未滿 1

個月，按日計算，核撥 1,500元（15,000×3/30=1,500）】，由訴願人自行擇定之財團法人

○○教養院依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須知第 6點規定按月掣據請款。訴願

人不服，於 97年 10月 14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同年 11月 4日補正訴願程式，

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38條（96年 7月 11日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1 條，自公

　　布後 5年施行）規定：「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對設籍於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應

　　依其障礙類別、等級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生活、托育、養護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等經

　　費補助，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前項經費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直轄市

　　及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第 1項業務，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前，主動將已核定補助案件



　　相關資料併同有關機關提供之資料重新審核。但主管機關於申領人申領資格變更或審核

　　認有必要時，得請申領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38 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辦法之補助，以依本法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達本辦法補助標準者為對象。」第 4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養護

　　補助費，係指身心障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

　　機構或護理之家、榮譽國民之家住宿照顧訓練之補助費。」

　　第 14 條規定：「本辦法所定各項補助之申請文件及審核程序，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須知第 3點規定：「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應

　　具備之資格如下：....... （二）托育及養護補助費：.. ....3、收托於臺北市立案之

　　機構者，得於進住機構後，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申請補助。收托於

　　外縣市立案之機構者，須先向社會局提出申請，經社會局審核通過後，始得補助......

　　。」第 6 點規定：「各項補助之補助款計算及撥付方式如下：...... （二）托育及養

　　護補助費：１、計算方式：...... （2）本補助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

　　日；經審核通過後追溯自受理申請日發給，實際進住日如晚於受理申請日者，以實際進

　　住日發給。（3） 收托於外縣市立案之機構者，經審核通過後自實際進住日起發給....

　　..。」

　　臺北市政府 91年 5月 3日府社三字第 091074176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

委

　　任事項，並自 91 年 5 月 10 日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社會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六、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中關於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補助事項之權限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領有極重度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自民國 80年起即持續

　　入住財團法人○○教養院並未離院過，原設籍於臺北縣中和市，97年 6月 5日將戶籍遷入

　　臺北市北投區時，代理人徐○○特至本市○○區公所辦理註記訴願人身心障礙及申請托

　　育養護補助相關事宜，該區公所並未告知該托育養護費用補助須親往市政府辦理，且未

　　接獲原補助機關（臺北縣政府社會局）通知已停止訴願人之托育養護費用補助，直至訴

　　願人之安置機構通知代理人徐○○需提出申請，而造成延誤辦理；訴願人之托育費用養

　　護補助自 80年開始申請至今，非新受理之案件，不應在家屬遷籍未接到相關單位輔導及

　　書面通知協助下，而停止托育養護之補助，請發給 97年 6月 11日至 97年 8月 28日之補

助款



　　。

三、查訴願人為極重度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者，原設籍臺北縣中和市，嗣訴願人於 97年 6月

　　5日將戶籍遷入本市北投區（嗣又於 97年 9月 12日將戶籍遷入本市大同區）， 8月 29日

委

　　由其代理人徐○○檢具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

　　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經原處分機關審查訴願人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

　　托育養護費用補助標準中之百分之七十五之補助資格，遂核定訴願人自提出申請日（即

　　 97年 8月 29日）起至 98年 12月 31日止按月核撥 1萬 5, 000元（惟因 97年 8月份自

申請日起

　　算，未滿 1個月，按日計算，核撥 1,500元），由訴願人自行擇定之財團法人○○教養

　　院依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須知第 6點規定按月掣據請款，此有訴願

　　人 97年 8月 29日補助申請表、戶口名簿及戶籍謄本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所為

　　處分，尚非無據。

四、惟查訴願人主張應自實際進住日起發給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乙節，本市依身心障礙

　　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第 14條規定，關於該項補助之申請文件及審核程序訂有臺

　　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須知，而依該須知第 3點及第 6點第 2項第 1款第

2

　　目規定，該項補助之申請程序中，關於收托於外縣市立案機構之身心障礙者，須先向原

　　處分機關提出托育養護費用補助之申請，經原處分機關審核通過後，始得補助，且以申

　　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然依該須知第 6點第 2項第 1款第 3目規定，收托

於

　　外縣市立案之機構者，經審核通過後自實際進住日起發給。經查本件訴願人係屬收托外

　　縣市立案機構之身心障礙者，是否有上開須知第 3點及第 6點第 2項第 1款第 3目規定之

適

　　用，即自訴願人實際遷入本市及實際進住之日起發給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自有審酌之必

　　要。然原處分機關逕依該須知第 6點第 2項第 1款第 2目規定，審認自受理訴願人申請之

　　日即 97年 8月 29日起核撥補助，對於上開有利於訴願人之情事未予斟酌，顯與行政程序

　　法第 9條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不合。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

　　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淑　芳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程　明　修

　　　　　　　　　　　　　　　　　　　　　　　　　　　　　　　　委員　林　明　昕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蘇　嘉　瑞

　　　　　　　　　　　　　　　　　　　　　　　　　　　　　　　　委員　李　元　德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　　 月　　　　8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決行


